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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一、公開收購期間：自民國 104年 9月 8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起至民國 104年 10月

7日(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止；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分至下午 3時 30 分(台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法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

購期間。 

二、收購對價：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195 元整。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公開

收購人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

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

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

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

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

之部分捨棄)。 

三、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收購單位數及收購限制：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75,743,826 股(約當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 148,517,306股之 51%)。應賣人應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

份應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

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

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

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須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

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

股票，請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其往來證券商處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

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五、各股東應賣地點：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

印鑑向原往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應賣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攜帶實體股

票、留存印鑑至其往來證券商處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

手續。 

六、應賣諮詢專線：(02)2586-5859，請逕洽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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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收購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公司名稱：旭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謝清江 

網址：無 

主要營業項目： 

H201010  一般投資業 

 
 

董事及大股東持股情形(截至民國 104年 9月 7日止) 

身分 姓名或名稱 所代表法人 持股數量(股) 比例 

董事長 謝清江 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 

董事 顧大為 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 

董事 陳恒真 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 

監察人 鍾佳樹 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 

持股超過 10%

之股東 

旭達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 20,000,000 100% 

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受委任機構 

名 稱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25 號 13、14 樓 

電 話 (02)2586-5859 

委任事項 

1. 接受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存及返還。  

2. 交付公開收購說明書。  

3. 公開收購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辦理退券作
業。 

4. 開立證券交易稅繳款單並代應賣人支付本次公
開收購之證券交易稅。  

5. 應委任人指示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6. 協助公開收購人辦理本次公開收購之公告事宜。 

7. 處理任何與上述相關之股務作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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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開收購條件 

一、公開收購期間： 

 

自民國 104年 9 月 8日起至民國 104年 10 月 7日止，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
開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台灣時間)。惟公開
收購人得依法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數量為 75,743,826股(約當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 51%)。惟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最低收購數
量(即 51,981,057 股，約當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35%)者，則公開收
購數量條件即告成就。在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均成就(包括但不限於本次公

開收購應經相關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授權或許可或須向主管機關
申報生效)後，除應賣股份超過預定收購數量之情況外，公開收購人應收購
所有應賣之有價證券。 

倘應賣股份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例向所有應賣人購
買，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壹仟股(含)以下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
者保障收購壹仟股，超過部分按各應賣人參與應賣數量之比例分配至壹仟股
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 

 

三、公開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195元整。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公開
收購人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
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

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
付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
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之事項，
及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3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
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1 條第 1 項，應向金管會
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購人已於民國 104 年 9 月 7 日依據前述法
令向金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  

 

五、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
銷其應賣。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條第 4項規定之情形，包
括： 

(一) 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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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公開收購人以外之人，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
辦法之規定，對被收購公司之有價證券為競爭公開收購，並依法向金管

會申報並公告)。 

(二)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2項
規定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者。 

(三)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六、其它注意事項： 

 

(一) 應賣人可於公開收購期間，持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存摺與留存印鑑，向原
往來證券商辦理應賣手續，相關作業請參考網站 http://www. 

yuanta.com.tw/ 相關之說明。 

(二) 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
應賣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其

往來證券商處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
手續。 

(三) 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公開收購人對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應賣人之姓名(或公司名
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
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四)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完整之所有權與處分權，應賣股份並無
任何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
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
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
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
量。融資買進之股票，須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 

(五) 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

定重整，或有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
收購人得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 

(六) 在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若有必要，公開收購人可能根據相關法
律或規定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本次公開收購期間。 

(七) 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主客觀因素或條件，公開
收購條件是否成就，包括但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
低收購數量、國內主管機關(包括但不限於金管會)之同意、核准、命令、
授權或許可或須向主管機關辦理之申報是否及時取得及完成，被收購
公司是否有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5第 1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人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
事由。若本次公開收購之相關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有價證券期間屆滿
前成就，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取得收購對價、

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八) 公開收購人擬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
進行股份轉換，並以本次公開收購之價格每股新台幣 195 元支付被收
購公司之股東作為對價，使其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惟實際股份轉換對價將視雙方股份轉換合約及是否須依主管機關要
求、相關法令規範調整而定。具體執行時間需俟(1)公開收購人及被收
購公司之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股份轉換決議並(2)取得必要之相關主管
機關之核准或許可後進行。於股份轉換案完成後，被收購公司將成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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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其股票將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核准後
終止上市買賣。 

(九) 其他重要事項，請參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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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 

 

一、本次公開收購以現金為收購對價： 

 

二、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

購對價者：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現金，故不適用。 

 

三、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

購對價者：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現金，故不適用。 

 

 

  

自有資金明細 

公開收購人將以其自有資金以現金支付所有公開收購之對價，總
公開收購全部股份總數之對價為新台幣 10,136,306,115 元至新台
幣 14,770,046,070 元之間。為進行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已
於 104 年 9月 7日召開董事會決議提高授權資本額，並辦理現金
增資新台幣 288億元，由其母公司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全數認
購。 
 

所有融資計畫
內容 

資金來源：自有資金 

主要借方：無 
主要貸方：無 

擔保品：無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
產或股份為擔保： 

 

□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
務健全性之影響評估： 

□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
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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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應賣與未參與應賣之風險 

 

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 公開收購案件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1項第1款至第3款停止進行之風險。 

 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情

事，包括(1)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經公開收購人提出證

明者，(2)公開收購人破產、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或經裁定重整者，或(3)其他經

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

進行，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二、 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須另向金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時，如金管

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本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

功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須另向金管會申報，如相關主管機關延長審查期間、不予同意

或核准、停止生效、廢止核准或不接受申報，應賣人將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對

價之風險，或本次公開收購有不成功或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三、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2項及公開收購

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5項規定，經金管會命令重行申報及

公告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如經金管會命令(1)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

項並(2)重行申報及公告時，則公開收購人須重新申報及公告，可能有影響應

賣人所為應賣決定之風險，或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或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

動之風險。 

 

四、 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

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本公開收購案以現金為收購對價，無此款風險。 

 

五、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

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4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

之風險。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之情形(包括(1)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

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者(即公開收購人以外之人，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之規定，對被收購公司之有價

證券為競爭公開收購，並依法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2)公開收購人依公開

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向金管會申報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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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延長收購期間者；及(3)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外，若有市場價格高

於本次收購對價，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六、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

開收購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若有效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

公開收購案件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 

 另如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

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

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

未達最低收購數量，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之風險。 

 

七、 若應賣有價證券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應賣人應賣股數可能有無法全數

賣出之風險。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75,743,826股(約當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1%)，

若應賣有價證券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例向所有

應賣人購買，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壹仟股(含)以下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

過壹仟股者保障收購壹仟股，超過部分按各應賣人參與應賣數量之比例分配

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

買。上述情況將致應賣人應賣股數可能有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八、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公開收購人可能依法延長收購期間，致應賣人有延後

取得對價之風險，應賣人應自行承擔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九、 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 

 無。但仍請應賣人在應賣前詳參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 

 

 

未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 公開收購人擬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

份轉換，並以本次公開收購之價格每股新台幣 195元支付被收購公司之股東

作為對價，使其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惟實際股份轉換對

價將視雙方股份轉換合約及是否須依主管機關要求、相關法令規範調整而定。

具體執行時間需俟(1)公開收購人及被收購公司之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股份

轉換決議並(2)取得必要之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或許可後進行。於股份轉換

案完成後，被收購公司將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其股票將

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核准後終止上市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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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前所述，於股份轉換案完成後，被收購公司將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

股之子公司，未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應賣之股東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份，於

股份轉換基準日將轉由公開收購人持有。股份轉換對價將由公開收購人按股

份轉換基準日當時被收購公司股東名簿之記載，依股份轉換契約向被收購公

司股東按其持股數給付對價。因此，若公開收購順利完成且公開收購人與被

收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未參與公開收購應賣之股東取得對價之時點，將晚

於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應賣之股東。 

 

三、 股東稅賦影響差異分析 

 

 股東選擇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或選擇參與股份轉換所適用之稅賦相同： 

 

(一) 選擇參與公開收購者：選擇參與本次公開收購之應賣人，就其所取得

之收購價款課徵證券交易稅(即收購價款金額之 0.3%)。關於證券交易

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則核實計算

其個人全數證券交易所得。至於應賣人若為境內營利事業、或在境內

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

例之規定，其證券交易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計算課徵基本

稅額。 

 

(二) 選擇參與股份轉換者：選擇不參加本次公開收購而參加股份轉換者：

適用前述相同之稅負規定。 

 

謹提請注意上開有關稅賦之說明僅供參考，並非公開收購人所提供稅務上之

建議或意見，股東應就其個別投資狀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與公

開收購或不參與公開收購而參與股份轉換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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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時間、方法及地點。如以外國有價證券作為收購   

對價者，應詳予說明交付方法及應賣人買賣該有價證券之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全部為現金。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時間、方法及

地點，謹說明如下：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後，預定為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次日起算 5

個營業日以內(含第 5個營業日)。 

方 法 

一、對價支付方式： 

由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匯款方式，匯入應賣人留

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戶。倘銀行帳戶
有誤，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完成匯款時，受委任機構將以禁止背書
轉讓之即期支票，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提供
之應賣人通訊地址。 

二、對價計算方式： 

按公開收購人實際向各應賣人收購之股數，乘以每股應支付之收
購對價(新台幣 195 元)，即為收購對價。惟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
券交易稅(公開收購人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
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
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時，
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

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
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
元之部分捨棄)。 

地 點 

公開收購股份之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匯入應
賣人留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戶或寄交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應賣人通訊地址。 

 

二、 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之交割時間、方法及地點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後，預定為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次日起算 5

個營業日以內(含第 5個營業日)。 

方 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
開收購專戶」者，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
980a-005448-9)撥付入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25 號 13、1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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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時間、方法及地點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預定收購數量之處理方式： 

時間 收購期間屆滿日後次一營業日 

方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確定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或其他公開收購條件未成就
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980a-005448-9)轉撥
回至各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25 號 13、14 樓。 

 

應賣有價證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超過預定收購數量部分，收購人退還應

賣有價證券之處理方式： 

時間 收購期間屆滿日後次一營業日 

方法 

倘應賣股份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例向所有
應賣人購買，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壹仟股(含)以下全數購買，應賣
股數超過壹仟股者保障收購壹仟股，超過部分按各應賣人參與應賣
數量之比例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
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 

應賣人已交存但未成交之有價證券，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元
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980a-005448-9)轉撥回各
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25 號 13、14 樓。 

 

四、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

收購對價者，若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時，是否以現金或其他有價證券替

代；如不提供其他對價替代時，收購人退還應賣有價證券之處理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現金，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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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於提出申報當時已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其種

類、數量、取得成本及提出申報日前六個月內之相關交易紀錄。公開收購人

為公司時，其董事、監察人持有被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時，亦應一併

載明前段事項： 

無此情事。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含董事、監察人)於提出本次公開收購當

時未持有被收購公司之任何有價證券。 

 

二、 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如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 

無此情事。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未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

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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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如與下列被收購公司之人

員有任何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之情事，其股份買賣之日期、對象、價格及   

數量： 

 

不適用。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含董事、監察人)於提出本次公開收購當時

未持有被收購公司之任何有價證券，亦無於申報本次公開收購前二年內與被

收購公司之人員有任何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之情事。 

 

二、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與下列被收購公司之人

員就本次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之情形：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下列被收購公司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

就本次公開收購之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如下： 

  
身 分 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 

1. 董事 

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之董事謝叔亮、劉景萌、戴良彬

及賴世芳就本次公開收購於民國 104年 9月 3日簽署股份

應賣承諾書，上述董事同意將其所持有被收購公司之部分

股份，分別為 3,126,955 股、535,862股、1,384,138 股及

792,919股，合計 5,839,873 股(約占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之 3.93%)，於公開收購人進行本次公開收購時提出

應賣。 

股份應賣承諾書(公開收購人為買方、上述董事為賣方)之

主要內容如下： 

(1) 賣方應於買方提出本公開收購後 10 個營業日內，就

賣方與買方所約定之股份數量提出參與應賣。 

(2) 賣方依前條規定參與應賣後，不得撤回其應賣。 

(3) 賣方如違反本承諾書之承諾(包括任何聲明與保證或

其他承諾事項)，導致本公開收購因缺少賣方承諾應賣

持股而無法進行或完成交割者，賣方應就其所持有之

承諾應賣股份價值(依買方宣布進行本次公開收購當

日被收購公司股份之收盤價為準)之百分之十，給付買

方做為懲罰性違約金。 

 

2. 監察人 不適用 

3. 經理人 

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經理人謝叔亮、劉景萌及賴世

芳就本次公開收購於民國 104年 9月 3日簽署股份應賣承

諾書，上述經理人同意將其所持有被收購公司之部分股

份，分別為 3,126,955股、535,862股及 792,919 股，合計

4,455,735股(約占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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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公開收購人進行本次公開收購時提出應賣。 

股份應賣承諾書(公開收購人為買方、上述經理人為賣方)

之主要內容如下： 

(1) 賣方應於買方提出本公開收購後 10 個營業日內，就

賣方與買方所約定之股份數量提出參與應賣。 

(2) 賣方依前條規定參與應賣後，不得撤回其應賣。 

(3) 賣方如違反本承諾書之承諾(包括任何聲明與保證或

其他承諾事項)，導致本公開收購因缺少賣方承諾應賣

持股而無法進行或完成交割者，賣方應就其所持有之

承諾應賣股份價值(依買方宣布進行本次公開收購當

日被收購公司股份之收盤價為準)之百分之十，給付買

方做為懲罰性違約金。 

 

4. 持股超過10 

%之大股東 
不適用 

5. 關係人 不適用 

6. 特定股東 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1.~5.所列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
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應揭露所有協議或約定
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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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 

 

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及計畫內容： 

 

被收購公司是一間國際級的類比 IC 設計公司，其產品廣泛應用於筆記型電腦、消

費性終端產品、網路通訊裝置、大尺寸面板顯示器等領域。公開收購人之母公司聯

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全球 IC 設計領導廠商，專注於無線通訊及數位媒體等技術

領域，所提供的晶片整合系統解決方案，包含無線通訊、高解析度電視、光儲存、

DVD及藍光等相關產品，市場上均居領導地位。雙方產品運用在相似的消費性產

品中，然應用範圍互補。待被收購公司成為公開收購人集團之成員後，將可提供客

戶一次性採購的便利，同時擴大集團的經營規模、以提升經營績效與競爭力。 

 

公開收購人之母公司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公開收購人已於 104 年 9 月 7 日分別

召開董事會決議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由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公開收購人擬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後，另行擇期依法召開董事會及股東(臨時)會

通過股份轉換案。 

 

公開收購人擬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並以本次公開收購之價格每股新台幣 195 元支付被收購公司之股東作為對價，使其

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惟實際股份轉換對價將視雙方股份轉換合

約及是否須依主管機關要求、相關法令規範調整而定。具體執行時間需俟(1)公開收

購人及被收購公司之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股份轉換決議並(2)取得必要之相關主管機

關之核准或許可後進行。於股份轉換案完成後，被收購公司將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

之百持股之子公司，其股票將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核准後終止上市買賣。 

 

上開交易完成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現有業務。公開收購人及其母公司將與

被收購公司經營團隊及員工協力繼續經營現有業務並開發新業務與客戶，引進領先

之觀念、設備、通路、人才、資金及經營管理思維，並利用本次之組織調整，激發

最大之發展潛能及經濟規模。 

 

□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後一年內並無轉讓被收購公司股份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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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散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解散被收購公司之計畫。 

 

下市(櫃) □否 
是 計畫內容 

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

份轉換，使其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被收購公司將於臺

灣證券交易所核准後終止上市買賣。 

 

變動 

組織 

否 

□是 計畫內容 

本次公開收購後，被收購公司仍維持獨立運作。為順利將被收購公司納入

公開收購人之集團管理，預計未來被收購公司之內部組織架構有配合集團

既有之內部組織架構進行調整之可能性；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變動 

資本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並無變動被收購公司資本之計畫。未來不排除因應集團發展需
要，被收購公司資本結構有進行調整之可能性；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變動 

業務 

計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並無變動被收購公司業務計畫之計畫。公開收購人將與被收購公
司之經營團隊共同討論及規劃被收購公司及公開收購人之業務計畫，確保雙
方於業務計畫、客戶群、銷售策略、產品開發及技術開發計畫等，維持緊密
之合作。 

 

變動 

財務 

狀況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並無變動被收購公司財務狀況之計畫。公開收購人將謹慎評估公
開收購人及被收購公司業務整合及創造綜效需求之情形，再行決定是否有變
更財務狀況之必要。若公開收購人將來決定變更被收購公司之財務狀況，將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變動 

生產 

否 

□是 計畫內容 

被收購公司為未從事自行生產之積體電路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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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
響被收

購公司 

股東權
益之重
大事項 

否 

□是 計畫內容 

除本公開說明書另有說明外，就公開收購人目前所知及預期，並無其他影響 

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 

 

三、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是 否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若有任何董事轉讓其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份超過
其於選任當時持股二分之一者，當然解任其董事職務。被收購公司如有董事
缺額達三分之一之情形，將依法召開股東會補選董事。 

因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擬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
份轉換，股份轉換完成後，公開收購人有權指派被收購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 職位異動：□是 否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若有任何監察人轉讓其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份超
過其於選任當時持股二分之一者，當然解任其監察人職務。被收購公司如有
監察人全體解任之情形，將依法召開股東會補選監察人。 

因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擬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
份轉換，股份轉換完成後，公開收購人有權指派被收購公司之監察人。 

 

經理人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經理人退
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具體計畫。 

 

員工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員工退
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具體計畫。 

 

 

四、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

或重大資產另有其他併購或處分計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為整合整體資源，使雙方公司之結合能發揮最大綜效，公開收購人之母公司聯發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公開收購人已於 104 年 9 月 7 日分別召開董事會決議於本次公開
收購完成後由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公開收購人擬於公開收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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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屆滿日後，另行擇期依法召開董事會及股東(臨時)會通過股份轉換案。 

 

公開收購人擬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並以本次公開收購之價格每股新台幣 195 元支付被收購公司之股東作為對價，使其
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惟實際股份轉換對價將視雙方股份轉換合
約及是否須依主管機關要求、相關法令規範調整而定。具體執行時間需俟(1)公開收
購人及被收購公司之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股份轉換決議並(2)取得必要之相關主管機
關之核准或許可後進行。於股份轉換案完成後，被收購公司將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
之百持股之子公司，其股票將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核准後終止上市買賣。 

 

上開交易完成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現有業務。公開收購人及其母公司將與
被收購公司經營團隊及員工協力繼續經營現有業務並開發新業務與客戶，引進領先
之觀念、設備、通路、人才、資金及經營管理思維，並利用本次之組織調整，激發最
大之發展潛能及經濟規模。 

 

 

五、公開收購人計畫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公開收購人所瞭解被
收購公司產業前景與
公司價值及其進行公
開收購之理由： 

被收購公司和公開收購人之母公司同為積體電路設計公
司，雙方產品之運用範圍互補，依被收購公司之現有資訊，
公開收購人相信於被收購公司在成為集團一員後，能強化
被收購公司的產品運用及提供集團客戶具有競爭力之整合
產品及服務。 

 

公開收購條件對被收
購公司之股東公平與
否，並說明參考之因

素： 

本次公開收購經獨立專家就公開收購對價出具合理性意見
書(詳附件三)，審酌被收購公司各項要件，公開收購對價應
屬合理，且所有參與應賣之股東可取得之公開收購對價並

無不同，因此，本件公開收購條件對被收購公司之股東應
屬公平。 

 

公開收購人及關係人
最近二年有無自外部
人士取得關於公開收
購條件之鑑價報告，如
有，應說明鑑價報告之
內容、該外部人士之身
分、專業資格及所收取
之報酬： 

公開收購人及關係人最近二年並無自外部人士取得關於 

公開收購條件之鑑價報告，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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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完成後至被
收購公司下市(櫃)前，

對被收購公司之併購
計畫及未應賣股東之
股份處理方式與應納
稅賦： 

於公開收購完成後至被收購公司終止上市買賣前，公開收
購人擬依相關法令規定與被收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使其

成為公開收購人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未參與本次公開收購應賣之股東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
份，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將轉由公開收購人持有。股份轉換
對價將由公開收購人按股份轉換基準日當時被收購公司股
東名簿之記載，依股份轉換契約向被收購公司股東按其持
股數給付對價。 

 

有關未參與公開收購應賣股東之應納稅賦之說明，請參上
述股東稅賦影響差異分析(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第 7頁)。 

 

被收購公司下市(櫃)，

併購後之相關公司於
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
重行上市(櫃)之計畫： 

被收購公司終止上市買賣後，目前並無在國內外證券交易

市場上市(櫃)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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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一、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請參閱附件二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三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例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經參考獨立專家就可量化之財務數據及市
場客觀資料，以市場法下之本益比(P/E 乘
數法)、EV/sales 乘數法計算價值乘數及收
購溢價案非量化調整等關鍵因素後，本獨
立專家評估最適之併購參考價格區間應約
介於每股新台幣 193.80至新台幣 203.07元
間。本次旭思投資擬以支付每股立錡科技
股權現金新台幣 195.00元公開收購立錡科
技公司，係介於上述所評估之參考價格區

間範圍內，本會計師認為交易金額尚屬合
理。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價格訂
定所採用的方法、
原則或計算方式
及國際慣用之市
價法、成本法及現
金流量折現法之
比較： 

實務上對於企業權益價值的評價方法包括收益法、資產法及市場

法。因採行收益法所需之未來財務資訊未能適切取得；又本案背景

之公開收購交易性質，不適合採行以清算價值為基礎之資產法；故

本案評估擬採市場法，所採行之方式是以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進

行評估，包括本益比(P/E乘數法)及EV/sales乘數法計算價值乘數之

評價方式。  

 

被收購公司與已
上市櫃同業之財

務狀況、獲利情形
及本益比之比較
情形： 

1. 本益比(P/E乘數法) 

 

依據可比較公司之財務資料計算同業之本益比，以估算標的公司之合

理每股價格。由於立錡科技係為專業之IC設計廠商，故選取主要經營

業務類似之上市上櫃及興櫃同業作為比較基礎，以各可比較公司之近

期總市值與2014年下半年度和2015年上半年度稅後淨利的總和來計算

其本益比，其計算結果列示如下： 

 

可比較公司 總市值 

(百萬新台幣) 

稅後淨利 

(百萬新台幣) 

P/E 

(倍) 

矽力杰半導體 22,810 961 23.75 

昂寶電子 5,789 500 11.58 

致新科技 4,827 506 9.55 

紘康科技 814 56 14.46 

虹冠電子 1,927 216 8.90 

富鼎先進電子 3,624 200 18.12 

偉詮電子 3,625 170 21.36 

譜瑞科技 18,105 1,216 14.89 

原相科技 8,333 312 26.70 

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臺灣證券交易所, 各公司公告之2015年上半年度合

併財務報表, 2014年上半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201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註: 1. 總市值 = 截至2015年9月1日(含當日)之前30個營業日除息調整後之收盤平均價格 x 普通股流

通在外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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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P/E乘數區間計算標的公司理論價值參考區間如下： 

P/E 區間 

最低 

區間 

最高 

區間 

平均數 

乘數區間 8.90 26.70 16.59 

立錡科技2014年下半年度與2015年上半年

度稅後淨利總和(百萬新台幣) 

1,547 1,547 1,547 

推估立錡科技之每股價格區間(新台幣元) 92.72 278.16 172.83 

 

2. EV/sales乘數 

 

依據可比較公司之財務資料計算個別之企業價值(EV)，再與各可比較

公司2014年下半年度及2015年上半年度營業收入總和計算EV/sales乘

數，以估算標的公司之合理每股價格。由於立錡科技係為專業之IC設

計廠商，故選取主要經營業務類似之上市上櫃及興櫃同業作為比較基

礎，其計算結果列示如下： 

 

可比較公司 (A)總市值 
(百萬新台幣) 

(B)淨負債 
(百萬新台幣) 

(A)+(B)

= EV 
(百萬新台幣) 

 營業收入 

(百萬新台幣) 

EV/sales 

(倍) 

矽力杰半導

體 

22,810 -1,428 21,382 4,015 5.32 

昂寶電子 5,789 -778 5,011 2,815 1.78 

致新科技 4,827 -2,264 2,563 3,725 0.69 

紘康科技 814 -169 645 520 1.24 

虹冠電子 1,927 -756 1,171 938 1.25 

富鼎先進電

子 

3,624 -1,036 2,588 1,883 1.37 

偉詮電子 3,625 -703 2,922 1,834 1.59 

譜瑞科技 18,105 -5,211 12,894 6,506 1.98 

原相科技 8,333 -4,220 4,112 4,461 0.92 

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臺灣證券交易所, 各公司公告之2015年上半年合併

財務報表, 2014年上半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201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註：1. 總市值 = 截至2015年9月1日(含當日)之前30個營業日除息調整後之收盤平均價格 x 普通股

流通在外股數 

 

以上列EV/sales乘數區間計算標的公司理論價值參考區間如下： 

EV/sales 區間 

最低 

區間 

最高 

區間 

平均數 

乘數區間(倍) 0.69 5.32 1.79 

立錡科技2014年下半年度與2015年上半年

度營業收入總和(百萬新台幣) 

12,503 12,503 12,503 

推估立錡科技之企業價值(百萬新台幣) 8,605 66,574 22,440 

推估立錡科技之總市值(百萬新台幣) 10,660 68,629 24,495 

推估立錡科技之每股價格區間(新台幣元) 71.77 462.10 1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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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價格若
參考鑑價機構之

鑑價報告者，應說
明鑑價報告內容
及結論： 

不適用。 

 

拾、其他重大資訊及其說明： 

無 

 

 



 

 

附件一、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董事、經理人所簽署之股份應賣承諾書 

  











 

 

附件二、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董事會議事錄 

 

  











 

 

附件三、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